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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綜合活動領域在⼗⼆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總綱的課程架構中做了⼤幅度的調整，如：第⼀學習階段整併⾄⽣活課

程、第⼆與第三學習階段的學習節數減少⼀節、第五學習階段納入⽣命教育、⽣涯規劃與家政三科。本文再針對綜合

活動領域綱要草案的研修過程、特⾊與重點分別提出說明。

關鍵詞：總綱、綜合活動領綱草案、研修特⾊、研修重點

壹、前⾔

       在科技⽇新⽉異與資訊傳遞迅速的時代，過去被視為遙遠時空的距離瞬間拉近，也使得⼈們必須⾯對社會變遷帶

來的各項挑戰。因此，以⼀成不變，或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停留在舒適圈內⽣活已無法跟得上這個創新快速的社會，

⼈們應以想要突破、勇於挑戰和嘗試不同事物的態度迎向未來，並持續精進。當世界主要國家在順應此潮流，積極培

育國家未來⼈才時，其教育政策與實施⽅式多以能⼒與素養的培養和適性揚才為推動的主軸。我國在⾯臨國際化、少

⼦化、學⽣學習動機低落，以及缺乏學習的興趣與信⼼等現象，對教改更有迫切性及具有前瞻性的訴求，並需給予⾼

度的⽀持與發展空間，照顧到每⼀位學⽣的學習，才能有效提升國⺠的素質，厚植國家未來發展的潛⼒。

      《⼗⼆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即在此社會趨勢中應運⽽⽣。基於多項基礎研究，

與眾多學者專家、學校⾏政⼈員和現場教師等的討論、研議，《總綱》的研修於是在中⼩學現⾏課綱的基礎上展開

（洪詠善、范信賢，2015），旨在引導中⼩學校的課程發展與教學實施，以「全⼈教育」的精神，「成就每⼀個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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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揚才、終⾝學習」的願景，和「⾃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引發學⽣學習的動機與興趣，培育學⽣成為國家

優質的國⺠（教育部，2014）。

《總綱》具有五項特⾊：

    ⼀、全⼈教育：注重五育均衡發展。

    ⼆、素養導向：發展核⼼素養以整合知學⽤。

    三、連貫統整：務實推動課程的連貫與統整。

    四、彈性活⼒：強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五、多元特性：落實學⽣為主體的適性學習。

       在《總綱》中，新增了「核⼼素養」，具有指引學校課程發展、教學與教材、學習評量的規劃與實施。其以縱向

連貫各教育階段，橫向統整各領域／科⽬課程的發展，⽬標在培養學⽣成為終⾝學習者。另在課程架構上也做了相關

的調整，如與國中⼩九年⼀貫課程架構相較，在課程的規劃、領域名稱／內容，以及領域學習節數⽅⾯都有⼀些更

動。⾼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則在課程規劃上調整了必修與選修的課程，以因應不同類型⾼中的差異，並能符合學⽣在

學習上不同的需求（洪詠善、范信賢，2015）。此外，於彈性學習課程/時間與重⼤議題融入領域兩⽅⾯更做了清楚

的規範（教育部，2014）。

貳、綜合活動領域在《總綱》中有哪些調整？為什麼會做這些調整？

       在《總綱》的課程架構下，綜合活動領域有⼤幅度的調整。

⼀、國⼩階段

      （⼀）第⼀學習階段整併入⽣活課程

        綜合活動與⽣活課程會整併的主要原因為⾃九年⼀貫課程實施以來，低年級的教師常表⽰，綜合活動和某些領域

重複的問題⼤（程仁慧，2002）。李駱遜（2005）彙整了綜合活動、⽣活課程，以及健康與體育的能⼒指標時發

現，這三者的能⼒指標有將近⼀半是相似的。陳文典、黃茂在（2006）的調查中也發現問題在於教材內容重複與概念

雷同。造成重複的原因為，第⼀學習階段學童的⽣活範圍多圍繞在家庭與學校之間，這三者⼜同屬以學童⽣活經驗為

主的活動課程，故⽽易於呈現出內容類似的情形。因此，有半數以上的教師表⽰綜合活動在低年級應與其他課程合

併，其中⼜以與⽣活課程合併者的建議最多（李駱遜，2005）。黃政傑、⽅德隆、單文經、陸偉明、蔡清⽥

（2005）針對九年⼀貫課程實施時衍⽣的問題亦提出許多建議，其中⼀項便是要整合低年級⽣活課程與綜合活動的內

涵，釋出教學時數給國語文及數學，以解決其時數不⾜的問題。歐⽤⽣（2010）在其調查研究中針對領域內容重複的

問題，就曾呼籲教育部在修訂新⼀波課程綱要時應再針對學習領域的劃分做全⾯的檢視與調整。洪若烈、歐⽤⽣、葉

興華（2011）復於另⼀項研究中提出整併的建議，即綜合活動於國⼩三年級再開始實施。

       另與上述有連帶關係者則是各領域在學習節數上的爭議。黃嘉雄（2010）認為各學習領域在各年級或階段的節數

比例應視其重要性和功能性做調整，主張增加低年級國語文教學時數的比例，其來源可從整併綜合活動與彈性學習節

數，或整合⽣活課程內涵後釋出的時間。⽅德隆（2010）、歐⽤⽣、⽩亦⽅（2010）與楊龍立（2010）等學者的研

究也提出類似的建議。惟在總節數不變的條件下，要增加國語文或數學的節數則勢必會降低其他領域的節數。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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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綜合活動和⽣活課程就成為⾸先被調整的對象了。綜合活動於是被整併入⽣活課程，其原有的學習節數則

分別增⾄國語文和數學領域內（李駱遜、劉欣宜，2015）。

    （⼆）第⼆、三學習階段節數減為⼆節

       基於和第⼀學習階段相同的理由，第⼆及三學習階段綜合活動的學習節數均從原有的三節課調降為兩節課，減少

的⼀節課在第⼆學習階段加入數學的學習節數中，第三學習階段的⼀節課則放置於彈性學習課程內（教育

部，2014）。

⼆、⾼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與國中⼩教育階段相較，⾼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的問題較為複雜。為銜接九年⼀貫課程，教育部在《普通⾼級中

學課程暫⾏綱要》（教育部，2005a）、《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綱要》（教育部，2005b）及《綜合⾼中課程暫⾏

綱要》（教育部，2005c）中均設有「綜合活動科」，為不計學分數，每週有2－3節課的必修課程。這項美意在進⾏

《總綱》研擬時卻衍⽣了3個問題，其⼀為「綜合活動科」課程名稱與理念雖和國中⼩⼀致，學習內涵卻⼤不相同；

其⼆，家政、輔導在國中階段屬綜合活動領域，到了⾼級中等教育階段，卻分屬於其他領域（如⽣活領域）；其三，

科⽬的學分數，如家政原為2學分，「綜合活動科」卻為0學分，讓⾼中家政教師擔憂若歸⾄綜合活動科，學⽣受教的

權益等（李駱遜、劉欣宜，2014）。

       以上的問題之後在《總綱》中均做了調整（教育部，2014），其過程如下：

       ⾸先，將「綜合活動科」更名為「團體活動時間」，仍為必修之0學分的科⽬。為使中⼩學綜合活動領域有⼀致

性，國中原先包括童軍活動、家政活動、輔導活動、團體活動4科，也因此刪除了團體活動，避免造成同名卻歸屬不

同領域的困擾。另因⾼中家政教師表⽰家政是課程不是活動，為求科⽬名稱的⼀致性，故將國中其餘三科名稱後的

「活動」⼆字也予以刪除。

       其次，⾼級中等教育階段「⽣活領域」的爭議。在99課綱中，《普通⾼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教育

部，2010a）、《職業學校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2010b）及《綜合⾼中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2010c）對

「⽣活領域」所包含的科⽬有不同的規定。普通⾼中包括家政、⽣活科技和資訊科技概論三科，並與健康與體育領域

中的健康與護理科合開10學分，每⼀科⽬⾄少修習2學分。另在選修課程中列有⽣涯規劃與⽣命教育兩類課程，在3年

選修課程中⾄少必選各1學分。職業學校共有⽣活科技、家政、計算機概論、⽣涯規劃、法律與⽣活、環境科學概論6

科，各校⾃選2科4學分，彈性開設。綜合⾼中與職業學校相同，包含⽣涯規劃、⽣活科技、家政、計算機概論、法律

與⽣活、環境科學概論等共6科。其中特別指出⽣涯規劃為⼀年級必修2學分，其餘科⽬在ㄧ年級任選兩科⽬共4學

分，合計6學分。

       三類型⾼中的「⽣活領域」科⽬，在職業學校與綜合⾼中都是6科，並從中選擇2科4學分。綜合⾼中在⾼⼆時課

程要分化，故在⼀年級將⽣涯規劃列為必修，幫助學⽣了解⾃⼰的性向。普通⾼中與前兩者相同的科⽬為家政與⽣活

科技，⽣涯規劃類課程則開在選修類別，並獨設有⽣命教育類。再者，普通⾼中的資訊科技概論和職業學校、綜合⾼

中的計算機概論，名稱近似，後都改為資訊科技，改隸屬科技領域。繼之，⽣命教育與⽣涯規劃是必選修，惟必選修

的概念模糊，因此在《總綱》中調整為必修課程，且各都有1學分。⼜因其性質接近綜合活動領域中的輔導，故歸屬

於綜合活動領域。最後，⽣活領域的名稱與國⼩第⼀學習階段的⽣活課程類似，易於混淆，已在各領域歸屬重新調整

後取消。

       在《總綱》中，教育部（2014）明確訂定⾼級中等教育階段綜合活動領域的科⽬和學分數，李駱遜、劉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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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整理成下列表格：

      （⼀）普通型⾼中綜合活動領域納入⽣命教育、⽣涯規劃、家政三科，並有部定的必修4學分，如表1。

表1

普通型⾼中綜合活動領域科⽬及學分數

類別 領域／科⽬及學分數

部

定

必

修

⼀

般

科

⽬

名稱 學分 學分配置

綜合活動

⽣命教育

4

1

⽣涯規劃 1

家政 2

       （⼆）技術型⾼中除與普通型⾼中有共同的三科外，另有法律與⽣活、環境科學概論兩科，與科技領域的兩科，

共七科合開，由各校⾃選2科4學分，如表2。

表2

技術型⾼中綜合活動領域科⽬及學分數

類別 領域／科⽬及學分數 備註

部

定

必

修

⼀

般

科

⽬

名稱 學分

綜合活動領域包括⽣命教育、⽣涯

規劃、家政、法律與⽣活、環境科

學概論等5科，科技領域包括⽣活

科技、資訊科技等2科，各校⾃選2

科共4學分彈性開設。

綜合活動

⽣命教育

4

⽣涯規劃

家政

法律與⽣活

環境科學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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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活科技

資訊科技

       （三）綜合型⾼中課程的規劃與前兩類型的⾼中不同，其中⽣涯規劃為⼀年級必修的課程，如表3。

表3

綜合型⾼中綜合活動領域科⽬及學分數

類別 領域／科⽬

建議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備註

   第⼀學年    第⼆學年    第三學年

名稱 名稱    學

分

⼀ ⼆ ⼀ ⼆ ⼀ ⼆

⽣涯規劃為

⼀年級必

修，其餘科

⽬任選⼀科

⽬2學分，合

計4學分。

部定

必修

⼀般

科⽬

綜

合

活

動 

⽣命教育

4

 (2)     

⽣涯規劃 2      

家政  (2)     

法律與⽣

活

(2)      

  環境科學

概論

 (2)     

科

技

⽣活科技  (2)     

資訊科技  (2)     

參、⼗⼆年國⺠基本教育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的新⾯貌

       在《總綱》研擬的階段，各領域也同步進⾏了領域綱要內容的前導研究，⼀⽅⾯可與《總綱》相互呼應，另⼀⽅

⾯則從現有的中⼩學課程綱要的基礎及符合國際趨勢—「培養學⽣⽣活能⼒」進⾏研修。本領域的前導研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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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丘愛鈴、蔡居澤、周麗端、李駱遜、劉欣宜，2013）經過多次研討，完成綜合活動領域的圖像，如圖1。

圖1 綜合活動領域的總⽬標及學習內涵

取⾃⽅德隆、丘愛鈴、蔡居澤、周麗端、李駱遜、劉欣宜（2013）。⼗⼆年國⺠

       基本教育綜合活動領域綱要內容之前導研究結案報告。計畫編號：

       NAER-102-06-A-1-02-08-1-17。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總綱》公布後，各領域綱要研修的⼯作⼩組相繼成立，展開領域綱要的研修⼯作。透過重要事項的研修，綜合

活動領域課綱草案展現了新的⾯貌。技術型⾼中及綜合型⾼中的領綱草案除基本理念、課程⽬標、核⼼素養等與普通

型⾼中相同外，學習重點等內涵則由技職司另聘技職體系的委員研擬修訂。

        本領域課綱草案研修過程、特⾊與重點如下（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研修的過程

       （⼀）成立綜合活動領域研修⼯作⼩組

        綜合活動領域為單領域多科，因此除了⼤會與核⼼規劃⼯作圈外，另成立了7個⼩組，分別為國⼩組、國中家政

組、童軍組、輔導組、⾼中⽣命教育組、⽣涯規劃組、家政組，總計聘請了69位具有課程與教學、教育⼼理學、家

政、童軍、輔導活動、⽣命教育、⽣涯規劃、性平議題等專業背景的委員，其中包括學者專家34⼈，現場教育⼯作者

35⼈，從多元觀點提供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發展的意⾒。

       核⼼規劃⼯作圈草擬本領綱的基本理念、課程⽬標、時間分配、實施要點等初稿，轉交各⼩組討論與調整，待意

⾒彙整後，再交由核⼼規劃⼯作圈研議。各⼩組依教育階段敘寫本領綱的核⼼素養、學習重點，再提交核⼼規劃⼯作

圈進⾏滾動式檢視與調整。

       （⼆）廣納各⽅意⾒，持續滾動修正

       此次各領域綱要的研修，強調⼗⼆年⼀貫及橫向統整，因此除了領綱研修的定期會議外，還透過各層級會議交叉

對話，進⾏文本格式的規範及實質內容的統合，同步修正與精進。

        1、參加各研習活動與國中⼩師資培育機構教授、各縣市輔導團、⾼中學科中⼼教師、校⻑、主任討論⼗⼆年國

教綜合活動領域課程的基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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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召開多次諮詢會議，廣邀⼤學教授、重要議題學者專家和教師、教科書商編輯代表與會，請其提供修訂相關

建議。

        3、透過國教輔導團綜合活動課程與教學⼩組的運作，在各項會議中（包括分區輔導會議、研討會、⼯作坊

等），蒐集對綜合活動領綱草案研修的意⾒。

        4、參與跨領域的會議，如在⽣活課程的會議中討論課程銜接的⽅式；參加健康與體育領域的聯席會議，商議領

域間內容相似的問題及解決策略等。

        5、透過各區領域公聽會、領綱草案外審意⾒及網路論壇等⽅式，廣泛蒐集各項意⾒，修正草案內容。

       （三）與議題⼯作圈協作，以達議題妥適融入領域課綱

       隨著時代思潮與社會變遷，某些議題受到的關注較以往更為凸顯，妥適納入學校課程將可提昇學⽣對議題的理解

與⾏動。在《總綱》「實施要點」中即揭⽰，各領域課程設計應適切融入性別平等、⼈權、環境、海洋等19項議題。

本領域研修⼩組與跨領域⼩組—議題⼯作圈協作，並參考後者發展出的文件，與綜合活動領域⾼度相關議題的核⼼價

值與內涵，整合⾄本領域課綱中，使教師在⾃編教材、教科書編輯與審查時有所依循並落實。相關內容與⽰例已置於

本領域綱要草案的附錄⼆內。

⼆、研修的特⾊

       （⼀）呼應總綱核⼼素養，建構綜合活動領域的學習內涵架構

       核⼼素養係⼗⼆年國教課程發展的主軸，⽤以引導⼀般課程的發展。綜合活動領域則依本領域特性研擬出「⾃我

與⽣涯發展」、「⽣活經營與創新」、「社會與環境關懷」3個主題軸，及12個主題項⽬的領域學習內涵架構，以對

應總綱核⼼素養「⾃主⾏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的三⼤⾯向，及發展本領域各教育階段的核⼼素養。此

外，綜合活動領域的總⽬標在培養學⽣具備「價值探索、經驗統整與實踐創新」能⼒，對不同教育階段學⽣的養成有

漸進式規劃，故在學習內容的選擇與組織，亦因應學⽣⾝⼼發展與不同教育階段⽬標，研訂學習重點。

    （⼆） 納入新科⽬、新概念

        本領域在總綱中延伸⾄第五學習階段，新增⽣命教育、⽣涯規劃與家政三科。為銜接國中⼩階段的學習，符應社

會發展及國際趨勢，在課程與教學設計上研發跨學科與跨領域／科⽬的統整課程，並在領域課程學習內涵中納入「⾃

主學習」、「⽣活美感與創新」、「未來想像」、「道德思辨」與「環境永續」等概念，以彰顯本領域在新⼀波課程

中的特⾊與價值。

       （三）彈性實施統整課程與分科課程的教學

       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在各教育階段可因應學⽣⾝⼼發展與知識專精分化情況，彈性實施統整課程或學科課程，如

國⼩階段以領域課程⽅式實施，每週2節課；國中階段包含家政、童軍、輔導3科，每週3節課，依學校的條件，以領

域教學為原則。普通型⾼中部定必修科⽬有⽣命教育（1學分）、⽣涯規劃（1學分）、家政（2學分）。在領域課程

架構下採分科教學，並⿎勵開設加深加廣的跨科選修課程，規劃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實作及探索體驗及職

涯試探等類型課程，引導學⽣發展整合所學，並運⽤於真實情境的素養。

      （四）強化中⼩學課程縱向連貫與橫向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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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軸 1、⾃我與⽣涯發展 2、⽣活經營與創新 3、社會與環境關懷

主題項⽬

a、⾃我探索與成⻑ a、⼈際互動與經營 a、危機辨識與處理

b、⾃主學習與管理 b、團體合作與領導 b、社會關懷與服務

c、⽣涯規劃與發展 c、資源運⽤與開發 c、文化理解與尊重

d、尊重與珍惜⽣命 d、⽣活美感與創新 d、環境保育與永續

       在⼗⼆年國教課程連貫的原則下，綜合活動領域的學習內涵⼒求各學習階段的學習內涵逐漸加深加廣。第⼀學習

階段配合《總綱》的調整，已整併⾄⽣活課程，但在課程連貫的考量下，綜合活動領域的理念與⽣活課程學習重點的

銜接會⼀併考量。第⼆～五學習階段，在縱向連貫⽅⾯，各教育階段⼩組均有跨組及跨教育階段的會議，檢視學習內

容的系統性和層次性，以及學習重點的連貫性；橫向統整⽅⾯，國⾼中組亦分別召開聯席會議，共同檢視跨科學習重

點的適切性與關聯性。

      （五）增加各教育階段學習內容的補充說明

       本領域各教育階段的學習內容另加入「補充說明」，列於領域綱要草案的附錄三，主要是協助教師與教科⽤書編

輯理解學習內容，並做為課程設計、教材發展，以及加深加廣時的參考。惟補充說明僅是列舉，教師及教科⽤書編輯

參閱時不僅限於這些內容，更不是要以「補充說明」為本，編輯教科⽤書。

       國⼩階段於「補充說明」中另增「學習表現細項」，係對學習表現做進⼀步的分析與詮釋，以利聚焦解讀學習表

現。國中階段學習表現中的概念是依序條列其對應的主要學習內容。學習內容的類別和項⽬由家政、童軍與輔導3科

專業發展之。⾼中階段承接國中⼩階段的學習，依學⽣的⾝⼼發展，在學習內容中呈現不同的層次。⾼中採分科教

學，各⾃發展其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類別和項⽬。

三、研修的重點

      （⼀）依領域整體性

       本領域因新納入⾼中⽣命教育、⽣涯規劃與家政3科，為與國中⼩階段銜接，並配合領域核⼼素養，故從新檢視

原領域內涵中的4個主題軸，調整為3個主題軸，12個主題項⽬亦隨之修正，如表4。

表4

綜合活動領域的內涵架構

        1、第⼀個主題軸「⾃我與⽣涯發展」，除兼顧⾃我發展與學習之外，另加入⽣涯發展與⽣命教育的具體學習內

容，以完備學⽣的全⼈發展。

        2、第⼆個主題軸「⽣活經營與創新」中「⽣活美感與創新」為新增，旨在引導學⽣運⽤美感與創意，豐富⽣活

的內涵。另為因應學⽣與各類媒體接觸頻繁，故在「資源運⽤與開發」項下新增學⽣媒體識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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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三個主題軸「社會關懷與服務」，統整綜合活動領域97課綱中「社會參與」及「保護⾃我與環境」的內

涵，引導學⽣學習保護⾃我與環境，有效參與多元化的社會。

        （⼆）依教育階段

        1、國⼩組

        （1）因應本領域第⼀學習階段與⽣活課程整併，本領域有數位委員參與⽣活  課程領綱的研修會議，協助綜合活

動領域第⼀學習階段的理念與學習內涵，融入⽣活課程的學習重點內。兩者整合後在理念與實踐⽅⾯可互蒙其利，⼀

則可讓第⼀學習階段綜合活動領域的內容更加寬廣，再則可讓⽣活課程的省思更加深入，並使學⽣的學習得以銜接綜

合活動領域的第⼆學習階段。

        （2）因應本領域第⼆、三階段授課節數調整為兩節課，研修並精簡學習重點。

        （3）邀請國中童軍、家政、輔導組的委員與會，以利與國中階段學習重點的銜接。

        國⼩第⼆、三學習階段綜合活動領域學習節數縱使各減少⼀節，擔任本領域教學的教師仍可結合彈性學習課程，

規劃統整性或跨領域的主題、專題或議題探究課程，或社團與技藝課程，發揮綜合活動領域的理念與精神。

       2、國中組

      （1）學習表現：

        國中階段以領域教學為原則，由家政、童軍與輔導3科委員共同發展學習表現。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均對應本領

域的核⼼素養，以及總綱的核⼼素養。

      （2）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由家政、童軍、輔導3科分別發展，並以焦點座談⽅式搭配問卷，蒐集各⽅建議。學習內容依據各科專

業內容架構分科呈現。學習內容編碼之前，加註科⽬簡稱如家、童、輔，⾸碼與次碼以⼤⼩寫英文字⺟，依據各科專

業內容架構的類別與項⽬呈現。

     （3）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對應：

       國中階段以學習表現中的概念，依序對應主要的學習內容。同時，亦列舉次要參酌的內涵，並於其後標⽰「副」

字，以彰顯國中階段學習表現統整領域的學習內涵，落實本領域的⽬標及特⾊，提供課程與教材發展及加深加廣的參

考。

        3、⾼中組

       就整體⾔之，⾼中組新納入綜合活動領域，並各佔有必選的1－2學分，在有限的學分數下，學習重點因⽽從新檢

討，並依據本領域內涵架構、領域核⼼素養及3學科的專業內涵發展。此外，本領域還訂有選修課程。

     （1）本選修課程為加深、加廣的學習內容，可達6學分，建議由各校事先進⾏選課調查，開課年級或學期可依學

⽣學習興趣與需要、學校發展特⾊、師資結構及相關條件規劃，供學⽣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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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選修課程包括跨科⽬的專題、實作、探索體驗與職涯試探等類型，可做為校訂必修與多元選修開設的參

考，亦可做為銜接不同⽣涯進路的預備。

     （3）選修課程每⾨2學分，課程名稱如下：

      �加深選修課程：⽣命教育－「思考：智慧的啟航」、⽣涯規劃－「未來想像與⽣涯進路」、家政－「創新⽣活與

家庭」。

      �加廣選修課程：⽣命教育與⽣涯規劃跨科合開「⽣命啟航：⽣命意義與⽣涯發展」、⽣涯規劃與家政跨科合開

「創意與⾏銷」、⽣命教育與家政跨科合開「預約幸福」。

        再就分科觀之，在領綱草案中3科內涵的調整如下：

        （1）⽣命教育科

       �⽣命教育內涵乃是基於哲學⼈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的⾓度對⽣命最重要的課題進⾏系統的建構。

       �在99課綱中⽣命教育科原規劃有八⼤核⼼能⼒，依《總綱》訂定必選1學分，原先較多的內容因⽽精簡，包含

「⽅法與基礎」以及「⼈⽣三問」兩⼤層⾯，及「哲學思考」、「⼈學探索」、「終極關懷」、「價值思辨」、「靈

性修養」5⼤項⽬。

       �⽣命教育科配合領域核⼼素養及三個主題軸研修重點如下：

       A、「⾃我與⽣涯發展」：在發展合宜的⼈性觀與⾃我觀，探尋⽣命意義， 追求幸福與⾄善的⽬標。

       B、「⽣活經營與創新」：在引導學⽣透過⽣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驗與⽣活內涵。

       C、「社會與環境關懷」：在引導學⽣思考對公共議題的關懷，尊重多元文化，培養堅持客觀真理的道德勇氣。

        （2）⽣涯規劃科

        �⽣涯規劃是在⼈⽣全程的動態發展過程中，個⼈主動建構與不斷因應調適的歷程。⾯對全球化趨勢與資訊時

代，針對學涯與職涯的發展任務與挑戰能及早規劃準備；並正向積極看待⽣涯中的意外轉折及各種不確定性，保持開

放與彈性。培養青年在學習中成⻑、在⾏動中反思、在抉擇中建構美好幸福的未來。

        �⽣涯規劃科的內涵分為三個類別：「⾃我探索」、「環境探索」與「決策⾏動」，每個類別下⼜細分數個項

⽬。

        �⽣涯規劃科配合領域核⼼素養及3個主題軸研修重點如下：

        A、「⾃我與⽣涯發展」：發掘個⼈強項特質、能⾃我管理與調適、強化⾯對困境的抗逆力和調適能力、了解存

在的意義，有明確的⽣活⽬標。

        B、「⽣活經營與創新」：開展個⼈⽣涯故事、具備⼯作倫理，能與團隊合作、能運⽤資訊分析個⼈特質與⽣涯

進路、評估與規劃未來的⽣涯發展。

        C、「社會與環境關懷」：具備職業道德、能適應多元社會市場變動與未來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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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家政科

        �⾼中階段學⽣是從原⽣家庭漸漸轉銜為成年早期的重要時期，因此 ⽣於家的學習與成⻑、離開家的⾃立與發

展、組成新家庭的創造與經營是⾼中⽣的重要發展任務。家政課程以「⼈際關係與愛、⽣活管理、⽣活實務」為核⼼

內涵，培養學⽣具備⾃立與⽣涯發展能⼒、建立健康家庭知能，以提升個⼈及家庭⽣活品質。

        �家政科的內涵包括四⼤類別：「飲食」、「衣著」、「⽣活管理」和「家庭」，各類別內涵下再分若⼲項⽬。

為與國中銜接，國⾼中家政科的四項類別是共同且連貫的，惟在層次的深淺度做區隔。

        �家政科各項內涵與綜合活動領域核⼼素養及3項主題軸的連結如下：

        A、「⾃我與⽣涯發展」：培養學⽣探索青少年的家庭責任、⼒⾏愛家⾏動、⾃主管理個⼈與家庭事務、發揮個

⼈特⾊⾏銷⾃⼰、⾯對與因應家庭發展歷程的挑戰。

        B、「⽣活經營與創新」：培養學⽣探索性別互動、營造優質家⼈關係、善⽤資源為⾃⼰與家⼈規劃健康飲食、

合宜服飾與美化居家環境。

        C、「社會與環境關懷」：培養學⽣掌握飲食的衛⽣與安全原則、分析家庭的壓⼒與危機、關懷多元文化與採取

永續飲食⾏動、考量需求選購與管理服飾。

四、結語

        經過研修會議多次的討論，綜合活動領域以去無、存菁、展望的原則，進⾏滾動式修訂，終於完成這份單領域多

科的綱要草案，是⼀個以體驗、省思、實踐、創新為主的領域，旨在培養學⽣具備「價值探索、經驗統整與實踐創

新」的能⼒，故⽽發展出課程架構的3項主題軸：「⾃我與⽣涯發展」、「⽣活經營與創新」與「社會與環境關

懷」。和⼗⼆年國教總綱基本理念：「⾃發、互動、共好」，以及核⼼素養：「⾃主⾏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不

謀⽽合，甚⾄可說是最能展現總綱理念與核⼼素養的⼀個領域。因此，盼望各級學校及負責綜合活動領域教學的教師

都能體會綜合活動領域的價值與重要性，⼒求在本領域的課程與教學上能發光發亮，促使學⽣能適應、經營和創造現

在與未來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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